遂宁市河东新区自然资源和规划中心
2020年部门整体支出绩效评价报告
一、部门概况
（一）机构组成
根据《中共遂宁市委机构编制委员会关于调整市不动产登记中心等事业单位机构编制事项的批复》（遂编发〔2019〕15号）将遂宁市国土资源局河东新区分局更名为遂宁市河东新区自然资源和规划中心与遂宁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河东新区分局实行“一套班子、两块牌子”的运行机制，内设综合办公室、耕地保护监督股、国土空间规划与用途管制股、自然资源开发利用与权利股、地质灾害与执法监察股、建设工程规划管理股等6个股室。
（2） 机构职能

贯彻落实自然资源和城乡规划的相关法律法规、规章制度和政策要求。参与国土空间总体规划及控制性详细规划的编制和审查；负责新区用地预审和规划管理相关工作；负责新区建（构）筑物风貌改造、临时工程建设、户外大型广告设置、店招招牌、屋顶改造、既有建筑增设电梯、个人建房（含危房改造）规划管理和审批工作；负责新区永久基本农田特殊保护和耕地保护工作；负责编制农村集体土地征收方案和农用地转用报批工作，指导、监督实施征地拆迁安置补偿工作。负责辖区内临时用地和设施农用地审查报批工作，执行耕地占补平衡制度。承办辖区内自然资源资产划拨、出让、租赁、占用的审核报批工作。负责组织辖区内乡镇国土空间总体规划的编制、审查和报批相关工作。负责组织辖区内村规划的审查工作。负责辖区内村镇建设项目的规划管理和审批工作。负责辖区内自然资源调查监测、不动产登记监督、土地权属调查、土地权属纠纷调解等工作。负责辖区内国土空间整治、土地整理复垦、矿山地质环境恢复治理工作。负责辖区内地质灾害防治及矿产资源管理相关工作等。

（3） 人员概况

中心事业编制人员7人。
二、部门财政资金收支情况
（一）部门财政资金收入情况

2020年财政拨款收入179.05万元；其中基本支出110.74元，政府性基金预算项目支出68.32万元。
（二）部门财政资金支出情况

2020年财政拨款支出147.93万元，其中基本支出110.74万元，占财政拨款总支出74.86%；政府性基金预算项目支出37.20万元，占财政拨款总支出25.14%。
三、部门财政支出管理情况
（一）部门预算管理
中心2020年财政收支年初预算数171.74万元，实际拨款收入165.74万元。其中，基本支出年初预算数94.02万元，实际拨款收入110.74万元；项目支出年初预算数77.72万元，实际拨款收入68.32万元。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年初预算支出7.58万元，实际拨款收入7.58万元。卫生健康支出年预算支出4.29万元，实际拨款收入4.29万元。城乡社区支出年初预算支出77.72万元，实际拨款收入68.32万元。自然资源海洋气象等年预算支出72.66万元，实际拨款收入91.22万元。住房保障年预算支出9.49万元，实际拨款收入9.16万元。
2020年财政收支年初预算支出171.74万元较2019年的238.02万元减少66.28万元。

2020年实际拨款收入165.74万元较2019年的实际拨款收入173.00万元减少7.26万元。主要是基本支出增加7.74万元，项目支出减少15万元。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增加3.61万元，卫生健康支出增加3.61万元，城乡社区支出减少15万元，自然资源海洋气象等支出增加4.81万元，住房保障支出减少0.69万元。
（二）结果应用情况
中心在执行各项资金预算中，严格按照中央、省、市各级财务规定，管好、用好每笔资金。

（三）综合管理情况
财务管理规范，财务规章制度建立健全，制度执行严格合规，严格按照《行政单位会计制度》和相关规定会计核算，按照专项资金管理办法管理各类专项资金，做到了专项专用，资金支付依据充分、材料完整，开支范围、开支标准合法合规，无虚假冒领、挤占挪用、改变资金用途、扩大支出范围等违法违规问题，对相关项目进行了自查和督导检查，在财政及上级专项检查中未发现相关违纪违规问题。

（四）整体绩效
一是有力保障项目用地。2020年报征土地共计4个批次，面积1021亩，其中1个批次待省自然厅会审，2个批次已取得市政府文件并完成组卷，待新区管委会缴纳社保预存金后上报；获得省政府批复3个批次（2019年），面积884亩。

二是巩固完善土地确权登记成果。落实房地一体数据整合入库，完成新区地籍档案整理并顺利移交至市不动产档案管理中心，配合省市开展全国第三次土地变更调查，开展三调数据及图斑进行复核并通过市省验收。

三是从严行政执法监督管理。加大执法巡查力度，做到关口前移、重心下移，将违法行为遏制在萌芽状态，全年执法动态巡查92次，发现并制止违法用地行为19个。

四是有效开展地质灾害综合防治工作。开展地灾“七查”专项行动，适时更新了地灾销号点、隐患点数据，制定完善机制，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地灾、汛前动态巡查、核查共80余次，组织开展地灾、土地规划法律法规宣传培训12次，发放工作明白卡、防灾预案表83份，更新定制警示牌、路线牌等标牌34块、组织应急演练100余人、发布气预警信息78次，抽查督促各级责任人183人次。

五是稳妥推进信访问题处理工作。接待处理群众信访12批次，处理省信访系统交办信访件11件，回复处理12345热线136件，做到件件有回复，事事有着落，办结率100%，群众满意率高。

四、评价结论及建议
（一）评价结论
按照项目计划，有序推进。绩效目标是预算编制的前提和基础，按照“费随事定”的原则，2020年所有专用项目和整体支出都按要求编制了绩效目标，从项目完成、项目效益、满意度等方面设置了绩效指标，综合反映项目预期完成的数量、成本、时效、质量，预期达到的社会效益、经济效益、生态效益、可持续影响以及服务对象满意度等情况。圆满完成，未要求公示。
（二）存在问题

中心为市局的直属事业单位，与市局共享基金收入安排预算，未直接下单中心账户。

（三）改进建议

1.确保完成各项经济指标。 确保完成各项经济指标年度目标任务，进一步提高重大项目用地保障率，在城市规划上、民生安全上、政策宣传上多下功夫。

2.完善保民生的管理机制与运行机制。建立部门联动、社会参与的多边机制，加强相关部门、单位之间与其他社会组织间的沟通与合作，定期交流信息，协调行动，保障各类民生工程。
3、强化业务素质培训，全面提高服务能力。坚持分级培训和岗位培训相结合，尤其是加强职业道德培训，让关系民生，连着民心的民生项目真正发挥好社会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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